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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委托内地律师诉讼必须办理公证认证吗

香港居民在内地办理各种事项越来越多，随之发生纠纷的情况也增多，这时委托内地律师办理诉讼就需
要出具委托书，必须办理委托书公证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修正，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第二百四十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
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
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规定，内地律师可以作
为香港公司代理人参加在大陆的民事诉讼，其委托手续的办理如下：

（一）外国自然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在中国大陆时的委托手续的办理

依照《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

“第五条 委托公证人出具的委托公证文书，须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审核，对
符合出证程序以及文书格式要求的加章转递，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予转递。”

《中国委托公证人办理公证文书规则（试行）》（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十一、委托公证人出具的
公证文书必须按照本规则附件二规定的程序送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盖转递专用章后
，方可发至内地使用。”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1996年2月18日）“在办理涉港案件中，对
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均应要求当事人提交上述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司法部中
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章转递的公证证明；对委托公证人以外的其他机构、人员出具的或
未经审核加章转递程序的证明文书，应视为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证文书的
证明效力和执行效力，也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所涉
及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注册的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名单的通知》【司办通﹝2008﹞97号】
（2008年12月16日）

（二）外国自然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中国大陆时的委托手续的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26日印发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人民法院对有关委托手续有相对便利的操作，具体如下：

“18．外国当事人在我国境外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对于
未履行相关手续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对其代理资格不予认可。

19．外国自然人在人民法院办案人员面前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
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应出示身份证明和入境证明，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应在授权委托书上注明相关情况并
要求该外国自然人予以确认。

20．外国自然人在我国境内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经我国公证机关公证，证明该委托书是在我国境内签署
的，无需在其所在国再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

21．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代表该法人、其他组织在人民法院办案人员面前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外国法人、其他组织
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除了向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出示自然人身份证明和入境证明外，还必须提供该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出具的能够证明其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证明文件，且该证明文件必须办理公证、认证
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应在授权委托书上注明相关情况并要求该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予以确认。

22．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代表该法人、其他组织在我国境内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经我国公证机关公证，证明该委托书是在我国境内签署，且该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向人民法院提供
了外国法人、其他组织出具的办理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的能够证明其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
证明文件的，该授权委托书无需在外国当事人的所在国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

23．外国当事人将其在特定时期内发生的或者将特定范围的案件一次性委托他人代理，人民法院经审查
可以予以认可。该一次性委托在一审程序中已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的，二审或者再审程序
中无需再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

153．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商事海事纠纷案件，本纪要没有特别规定的
，参照适用本纪要关于涉外商事海事纠纷案件的有关规定。

然而以上做法的依据是高人民法院的上述会议纪要，该纪要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因此，如果需要
在人民法院办理案件并采取相对便利的委托手续时，建议应首先向具体的法院办案人员核实相关程序。

详情参照易代通公证认证网www.51rz.org    www.ydtnot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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